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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公 开 发 行 股 票 申 请 文 件 反 馈 意 见 中  

有 关 财 务 事 项 的 说 明  

 

大华核字[2021]000106号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由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转来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

书》（203411号，以下简称反馈意见）奉悉。我们已对反馈意见所提及的深圳奥特迅电力设

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申请人”、“公司”、“本公司”或“奥特迅”）财务

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现汇报如下： 

反馈意见 1、请申请人说明自本次发行相关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起至今，公司实施或

拟实施的财务性投资（包括类金融投资）情况，是否存在投资产业基金、最近一期末持有金

额较大、期限较长的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借予他人款项、委托理财等财

务性投资的情形。 

同时，结合公司是否投资产业基金、并购基金及该类基金设立目的、投资方向、投资决

策机制、收益或亏损的分配或承担方式及公司是否向其他方承诺本金和收益率的情况，说明

公司是否实质上控制该类基金并应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其他方出资是否构成明股实债的

情形。 

请保荐机构和会计师核查相关财务性投资的投资背景、投资目的投资期限以及形成过程

等，并结合核查过程、核查依据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回复： 

一、自本次发行相关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起至今，公司实施或拟实施的财务性投资

（包括类金融投资）情况，是否存在投资产业基金、最近一期末持有金额较大、期限较长

的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借予他人款项、委托理财等财务性投资的情形 

（一）关于财务性投资、类金融投资的相关规定 

根据中国证监会 2020年 6月发布的《再融资业务若干问题解答》（2020年修订）： 

1、财务性投资 

（1）财务性投资的类型包括不限于：类金融；投资产业基金、并购基金；拆借资金；

委托贷款；以超过集团持股比例向集团财务公司出资或增资；购买收益波动大且风险较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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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产品；非金融企业投资金融业务等。 

（2）围绕产业链上下游以获取技术、原料或渠道为目的的产业投资，以收购或整合为

目的的并购投资，以拓展客户、渠道为目的的委托贷款，如符合公司主营业务及战略发展方

向，不界定为财务性投资。 

（3）金额较大指的是，公司已持有和拟持有的财务性投资金额超过公司合并报表归属

于母公司净资产的 30%（不包括对类金融业务的投资金额）。期限较长指的是，投资期限或

预计投资期限超过一年，以及虽未超过一年但长期滚存。 

2、类金融业务 

除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批准从事金融业务的持牌机构为金融机构外，其他从事

金融活动的机构均为类金融机构。类金融业务包括但不限于：融资租赁、商业保理和小贷业

务等。 

（二）自本次发行相关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起至今以及最近一期末，公司财务性投

资（包括类金融投资）情况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董事会决议日为 2020 年 6月 28日，本次发行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

月至今（即 2020 年以来）以及最近一期末，公司财务性投资、类金融投资的具体情况如下： 

1、类金融 

公司主要从事电力自动化电源业务、电动汽车充电业务和电能质量治理业务，主营业务

不涉及（类）金融业务。2020年以来，公司不存在已实施或拟实施的类金融投资情况。 

2、产业基金 

2020年，公司不存在已投资或拟投资产业基金的情况。 

3、公司交易性金融资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等可能涉及财务性投资的科目相关情况 

公司交易性金融资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等可能涉及财务性投资的科目相关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2020 年 9 月 30 日 

账面价值 

2019 年 12 月 31 日 

账面价值 

是否为 

财务性投资 

1 货币资金 5,240.63 7,088.87 否 

2 交易性金融资产 --- --- 不涉及 

3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 不涉及 

4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1,000.00 1,000.00 否 

5 其他应收款 2,031.65 1,769.31 否 

6 其他流动资产 3,477.78 3,097.63 否 

7 其他非流动资产 --- --- 不涉及 

 长期股权投资 --- --- 不涉及 

注：2020 年 9 月 30日的数据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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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货币资金 

公司货币资金由库存现金、银行存款、其他货币资金构成，其他货币资金主要核算银行

承汇票保证金、保函保证金。奥特迅公司货币资金项目均与生产经营相关，不存在财务性投

资。 

（2）其他应收款 

2019 年末、2020 年 9 月末，公司其他应收款金额分别为 1,769.31 万元、2,031.65 万

元，主要由投标保证金、备用金等其他往来款构成，均与生产经营相关，不存在拆借资金、

委托借款等财务性投资情况。 

（3）其他流动资产 

2019年末、2020 年 9 月末，公司其他流动资产分别为 3,097.63 万元、3,477.78 万元，

主要由增值税留抵扣额及待认证进项税构成，均与生产经营缴纳税款相关，不存在拆借资金、

委托借款等财务性投资情况。 

（4）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2019年末、2020年 9月末，公司其他非流动资产为 1,000.00 万元，均为深圳太空科技

有限公司股权投资，具体情况如下： 

被投资单位 
账面余额

（万元） 
出资日期 持股比例 营业范围 

投资期

限 

是否为财

务性投资 

深圳太空科

技有限公司 
1,000.00 2014-07-31 4% 

航空航天相关技术及各类前沿高新

技术研究开发，科技成果转化及产

业化经营，园区建设及运营，项目

投资及孵化，各类信息咨询服务。 

长期 否 

航天产业是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优先发展的高技术产业，深圳市发布了《深圳市航空

航天产业发展规划（2014－2020 年）》，将航天产业列为深圳市未 来重点发展的产业之一。

根据 2013 年深圳与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签署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将在深圳搭建航天

技术研发和产业化转化平台。在深圳市政府倡导下，公司以及深圳特建发展集团、农科集团、

星河集团、深港产学研创投等十一家企业共同发起设立深圳太空科技有限公司。公司投资参

股太空科技，一方面，是基于公司对高新技术行业前沿技术研究的战略投资，开展与创新企

业的协同研发，相互促进完善创新成果转化，加快推动新技术向产品向市场的转化，另一方

面，太空科技及其投资的相关企业也有利于促进公司产品如电力自动化产品的业务拓展。因

此，本投资不属于财务性投资。 

综上所述，自本次发行相关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起至今，发行人不存在已实施或拟实

施的财务性投资（包括类金融投资）情况，不存在投资产业基金、最近一期末持有金额较大、

期限较长的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借予他人款项、委托理财等财务性投资

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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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结合公司是否投资产业基金、并购基金及该类基金设立目的、投资方向、投资决

策机制、收益或亏损的分配或承担方式及公司是否向其他方承诺本金和收益率的情况，说

明公司是否实质上控制该类基金并应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其他方出资是否构成明股实

债的情形 

自本次发行相关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起至今，公司不存在投资产业基金、并购基金的

情况。 

会计师的核查与结论 

核查程序： 

1、查阅中国证监会发布的相关法律法规及指导文件； 

2、核查奥特迅公司董事会前六个月起至今的披露公告，并对奥特迅公司管理层进行访

谈，询问奥特迅公司最近一期末是否存在财务性投资（包括类金融投资）、投资产业基金、

并购基金等情形； 

3、获取并核查奥特迅公司财务账簿、银行流水资料，了解奥特迅公司最近一期末金融

资产等科目的明细情况，核查奥特迅公司最近一期末是否持有金额较大、期限较长的财务性

投资（包括类金融业务）情形。 

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自本次发行相关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起至今，奥特迅公司不存在已

实施或拟实施的财务性投资（包括类金融投资）情况，不存在投资产业基金、最近一期末持

有金额较大、期限较长的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借予他人款项、委托理财

等财务性投资的情形。 

 

反馈意见 2、根据申请文件,申请人拟募集资金 8 亿元，用于电动汽车集约式柔性公共

充电站建设运营示范项目等。 

请申请人补充说明：（1）募投项目的具体内容，投资数额的测算依据和测算过程，募集

资金对应部分的投资构成是否属于资本性支出；（2）募投项目资金使用和项目建设进度安排，

是否存在置换董事会前投入的情形；（3）募投项目效益测算过程、测算依据结合公司现有业

务、可比公司同类业务的效益情况，说明募投项目效益测算的谨慎性及合理性；（4）募投项

目与现有业务的区别与联系；（5）申请人是否具备实施本次募投项目的技术、人员、市场基

础，本次募投项目实施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请保荐机构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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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募投项目的具体内容，投资数额的测算依据和测算过程，募集资金对应部分的投

资构成是否属于资本性支出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80,000.00万元（含本数），扣除发行费用后

的募集资金净额将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实施主体 项目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 

1 
电动汽车集约式柔性公共 

充电站建设运营示范项目 
公司控股子公司 56,950.00 56,000.00 

2 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 24,000.00 24,000.00 

合计 80,950.00 80,000.00 

（一）电动汽车集约式柔性公共充电站建设运营示范项目 

1、募投项目的具体内容、测算依据和测算过程 

本项目投资估算为 56,950.00 万元，主要用于电动汽车集约式柔性公共充电示范站的

建设支出，具体投资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站点数

量 
拟投资金额 测算过程 测算依据 

1 设备成本  43,649.80   

1.1 
矩阵式柔性

充电堆设备 
134 20,264.00 

按照合计建设 298 台标准柔

性充电堆，单个柔性充电堆

设备成本 68.00 万元进行测

算。 

公司柔性充电堆平均单价为

68.32 万元。 

1.2 
变压器及相

关配电设备 
134 17,284.00 

按照合计建设 298 台标准柔

性充电堆，以及单堆的变压

器及相关配电设备的平均成

本进行测算。 

一台标准的柔性充电堆需配

置的变压器、高低压柜和箱体

等，单价为 58.00 万元/堆 

1.3 
监控及辅助

设备 
134 6,101.80 

按照平均单站监控及辅助设

备成本 45.54 万元进行测算。 

主要包括电缆、监控柜、雨棚

及空调、电脑等相关设备，均

按照公司实际建设充电站的

平均成本进行测算。 

其中电缆、雨棚和监控柜为主

要的成本构成，公司实际建设

充电站的电缆、监控柜和雨棚

成本约为 37 万元，综合考虑

其他设备成本后估计为 45.54

万元。 

2 施工成本 134 13,300.20 

按照平均单站施工建设及设

备安装成本 99.26 万元进行

测算。 

主要包括设备安装工程、电气

工程等施工项目及设计勘察

等成本，按照公司实际建设充

电站的平均成本进行测算。 

公司实际建设充电站的设备

安装工程成本约为 56 万元，

电气工程成本约为 38 万元，

综合考虑设计、勘察等其他费

用后估计为 99.26 万元。 



   大华核字[2021]000106 号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 

反馈意见中有关财务事项说明 

专项报告 第 6 页 

序号 项目 
站点数

量 
拟投资金额 测算过程 测算依据 

合计  56,950.00   

2、募集资金对应部分的投资构成是否属于资本性支出 

本项目总投资 56,950.00 万元，其中设备成本 43,649.80 万元，施工成本 13,300.20

万元；拟使用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56,000.00 万元，全部用于建设投资（根据建设进度），

包括设备购置和项目施工，均为资本性支出。 

（二）补充流动资金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80,000 万元（含本数），其中拟补充流

动资金 24,000 万元，不超过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的 30%，符合相关监管规定要求。 

二、募投项目资金使用和项目建设进度安排，是否存在置换董事会前投入的情形 

（一）电动汽车集约式柔性公共充电站建设运营示范项目 

1、募投项目资金使用和项目建设进度安排 

该项目的实施周期为 30个月（即 2020年 7月至 2022 年 12月），拟在深圳、北京、上

海、广州、东莞、成都、厦门等城市投资、建设并运营 134个以公司新一代产品——矩阵式

柔性充电堆为基础的集约式柔性公共充电示范站，合计投资金额为 56,950.00 万元，其中拟

利用募集资金 56,000.00 万元。具体投资进度和建站规划如下表所示： 

时间 20 年 7 月-21 年 6 月 21 年 7 月-22 年 6 月 22 年 7 月-22 年 12 月 合计 

投资进度（万元） 22,150.60 27,528.80 7,270.60 56,950.00 

拟建站数量（个） 54 61 19 134 

截至 2020 年 12月 31日，已完成 2020年下半年的建站数量计划选址、签约等工作。截

至目前，电动汽车集约式柔性公共充电站建设运营示范项目的进度情况如下： 

截至本反馈意见回复之日，公司已签署具体站点协议的合计金额为 4.72 亿元，占本次

募投项目拟投资金额的 82.96%。具体如下表： 

单位：万元 

建

设

城

市 

项目名称 拟投资金额 备案或协议签署情况 

深

圳 

集约式柔性公共充电站建设运营示范项目——深

圳市龙华区油松漫城 1980 产业园电动汽车充电站 
600.00 

已备案：深龙华发改备案（2020）

0392 号 

集约式柔性公共充电站建设运营示范项目——深

圳宝安京基充电站 
440.00 

已备案：深宝安发改备案（2020）

0764 号 

集约式柔性公共充电站建设运营示范项目——深

圳市光明区奥特迅工业园综合示范充电站 
1,800.00 

已备案：深光明发改备案（2020）

0347 号 

集约式柔性公共充电站建设运营示范项目——深

圳市坪山区益科大厦地下停车场电动汽车充电站 
200.00 

已备案：深坪山发改备案（2020）

022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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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约式柔性公共充电站建设运营示范项目——深

圳龙华区***充电站 
983.00 已签署相关协议 

集约式柔性公共充电站建设运营示范项目——深

圳月亮湾大道***迅充站（电动汽车充电站） 
3,000.00 已签署相关协议 

集约式柔性公共充电站建设运营示范项目-深圳

宝安区***充电站 
576.00 已签署相关协议 

集约式柔性公共充电站建设运营示范项目-深圳

宝安区***充电站 
380.00 已签署相关协议 

集约式柔性公共充电站建设运营示范项目-深圳

宝安区***充电站 
766.00 已签署相关协议 

集约式柔性公共充电站建设运营示范项目-深圳

宝安区西乡大道***充电站 
576.00 已签署相关协议 

集约式柔性公共充电站建设运营示范项目-深圳

宝安区***产业园充电站 
766.00 已签署相关协议 

集约式柔性公共充电站建设运营示范项目-深圳

宝安区***物流中心充电站 
766.00 已签署相关协议 

集约式柔性公共充电站建设运营示范项目-深圳

宝安区***社区公园充电站 
766.00 已签署相关协议 

集约式柔性公共充电站建设运营示范项目-深圳

龙岗区***大厦充电站 
766.00 已签署相关协议 

集约式柔性公共充电站建设运营示范项目-深圳

坪山区***产业园充电站 
380.00 已签署相关协议 

集约式柔性公共充电站建设运营示范项目-深圳

宝安区***大厦充电站 
380.00 已签署相关协议 

集约式柔性公共充电站建设运营示范项目-深圳

宝安区***商场充电站 
576.00 已签署相关协议 

深圳小计 13,721.00  

北

京 

集约式柔性公共充电站建设运营示范项目——北

京朝阳霞光里充电站 
515.00 

已备案：京朝阳发改（备）[2020]233

号 

集约式柔性公共充电站建设运营示范项目-北京

大兴区***充电站 
1,135.00 已签署相关协议 

集约式柔性公共充电站建设运营示范项目-北京

长阳***充电站 
766.00 已签署相关协议 

集约式柔性公共充电站建设运营示范项目-北京

房山拱辰***充电站 
380.00 已签署相关协议 

集约式柔性公共充电站建设运营示范项目-北京

房山良乡南关***充电站 
766.00 已签署相关协议 

集约式柔性公共充电站建设运营示范项目-北京

房山良乡吴店***充电站 
766.00 已签署相关协议 

北京小计 4,328.00  

广

州 

集约式柔性公共充电站建设运营示范项目——广

州花都凤凰北路充电站 
600.00 

已备案：《广州市充换电设施建设

项目登记表》 

广州小计 600.00  

东

莞 

集约式柔性公共充电站建设运营示范项目——奥

特迅东莞大朗镇财经大厦充电站 
250.00 

已备案：项目代码：

2020-441900-52-03-079826 

集约式柔性公共充电站建设运营示范项目——奥

特迅东莞沙田活力粤港小区充电站 
220.00 

已备案：项目代码：

2020-441900-52-03-012915 

集约式柔性公共充电站建设运营示范项目——奥

特迅东莞山松山湖互联网产业园充电站 
240.00 

已备案：项目代码：

2020-441900-52-03-073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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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约式柔性公共充电站建设运营示范项目——奥

特迅东莞松湖湾华美达广场酒店充电站 
240.00 

已备案：项目代码：

2020-441900-52-03-074186 

集约式柔性公共充电站建设运营示范项目——奥

特迅东莞松山湖中以合作园充电站 
260.00 

已备案：项目代码：

2020-441900-52-03-074153 

集约式柔性公共充电站建设运营示范项目——奥

特迅东莞东城智创慧谷充电站 
480.00 

已备案：项目代码：

2020-441900-52-03-107129 

集约式柔性公共充电站建设运营示范项目-东莞

大朗***充电站 
766.00 已签署相关协议 

集约式柔性公共充电站建设运营示范项目-东莞

虎门***充电站 
576.00 已签署相关协议 

集约式柔性公共充电站建设运营示范项目-东莞

大朗***充电站 
576.00 已签署相关协议 

集约式柔性公共充电站建设运营示范项目-东莞

东城***充电站 
576.00 已签署相关协议 

集约式柔性公共充电站建设运营示范项目-东莞

松山湖***充电站 
956.00 已签署相关协议 

集约式柔性公共充电站建设运营示范项目-东莞

万江***充电站 
576.00 已签署相关协议 

东莞小计 5,716.00  

成

都 

集约式柔性公共充电站建设运营示范项目——成

都高新西区智能信息产业园充电站 
260.00 

已备案：川投资备

【2020-510109-44-03-500273】

FGQB-0488 号 

集约式柔性公共充电站建设运营示范项目——成

都青羊金沙西园二期充电站 
240.00 

已备案：川投资备

【2020-510105-44-03-503976】

FGQB-0168 号 

集约式柔性公共充电站建设运营示范项目——成

都成华九龙仓御园充电站 
240.00 

已备案：川投资备

【2020-510108-44-03-504052】

FGQB-0140 号 

集约式柔性公共充电站建设运营示范项目——成

都金牛区金宇大厦充电站 
240.00 

已备案：川投资备

【2020-510106-44-03-500300】

FGQB-0146 号 

集约式柔性公共充电站建设运营示范项目——成

都金牛区一品天下充电站 
240.00 

已备案：川投资备

【2020-510106-44-03-500285】

FGQB-0145 号 

集约式柔性公共充电站建设运营示范项目——成

都市双流区西航港大道一段蜀西电动汽车充电站 
170.00 

已备案：川投资备

【2020-510122-44-03-440250】

FGQB-0116 号 

集约式柔性公共充电站建设运营示范项目——成

都市锦江区三圣街道幸福梅林电动汽车充电站 
1,134.70 

已备案：川投资备

【2020-510104-44-03-527649】

FGQB-0303 号 

集约式柔性公共充电站建设运营示范项目-成都

新都区***充电站 
766.00 已签署相关协议 

集约式柔性公共充电站建设运营示范项目-成都

新都区***充电站 
576.00 已签署相关协议 

集约式柔性公共充电站建设运营示范项目-成都

武侯区***充电站 
576.00 已签署相关协议 

集约式柔性公共充电站建设运营示范项目-成都

新都区***充电站 
576.00 已签署相关协议 

集约式柔性公共充电站建设运营示范项目-成都

天府***充电站 
766.00 已签署相关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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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约式柔性公共充电站建设运营示范项目-成都

成华区***充电站 
400.00 已签署相关协议 

集约式柔性公共充电站建设运营示范项目-成都

新都区***充电站 
400.00 已签署相关协议 

集约式柔性公共充电站建设运营示范项目-成都

武侯区***充电站 
766.00 已签署相关协议 

集约式柔性公共充电站建设运营示范项目-成都

成华区***充电站 
766.00 已签署相关协议 

集约式柔性公共充电站建设运营示范项目-成都

双流区***充电站 
576.00 已签署相关协议 

集约式柔性公共充电站建设运营示范项目-成都

武侯大道***充电站 
766.00 已签署相关协议 

集约式柔性公共充电站建设运营示范项目-成都

龙泉驿区***充电站 
766.00 已签署相关协议 

集约式柔性公共充电站建设运营示范项目-成都

金牛区***充电站 
576.00 已签署相关协议 

集约式柔性公共充电站建设运营示范项目-成都

青羊区***充电站 
576.00 已签署相关协议 

成都小计 11,376.70  

厦

门 

集约式柔性公共充电站建设运营示范项目—厦门

市思明区瑞华高科技电子工业园充电站 
300.00 

已备案：厦发改备思明 2020347

号 

集约式柔性公共充电站建设运营示范项目—厦门

市思明区帝元维多利亚酒店电动汽车充电站 
300.00 已备案：厦发改备思明 2020372 

集约式柔性公共充电站建设运营示范项目—厦门

市湖里区恒安国际广场电动汽车充电站 
170.00 

已备案：厦湖发改备（2020）216

号 

集约式柔性公共充电站建设运营示范项目-厦门

同安区***充电站 
300.00 已签署相关协议 

集约式柔性公共充电站建设运营示范项目-厦门

同安区***充电站 
400.00 已签署相关协议 

集约式柔性公共充电站建设运营示范项目-厦门

同安区***充电站 
600.00 已签署相关协议 

集约式柔性公共充电站建设运营示范项目-厦门

思明区***充电站 
560.00 已签署相关协议 

集约式柔性公共充电站建设运营示范项目-厦门

湖里区***充电站 
400.00 已签署相关协议 

集约式柔性公共充电站建设运营示范项目-厦门

海沧***充电站 
350.00 已签署相关协议 

集约式柔性公共充电站建设运营示范项目-厦门

同安区***充电站 
600.00 已签署相关协议 

集约式柔性公共充电站建设运营示范项目-厦门

海沧区***充电站 
900.00 已签署相关协议 

集约式柔性公共充电站建设运营示范项目-厦门

湖里区***充电站 
500.00 已签署相关协议 

集约式柔性公共充电站建设运营示范项目-厦门

集美***充电站 
766.00 已签署相关协议 

集约式柔性公共充电站建设运营示范项目-厦门

海沧区***充电站 
380.00 已签署相关协议 

厦门小计 6,52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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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海 

集约式柔性公共充电站建设运营示范项目--上海

松江***充电站 
956.00 

已签署相关协议。不属于《上海

市政府备案的投资项目目录》，根

据《上海市企业投资项目备案管

理办法》无需备案。 

 

集约式柔性公共充电站建设运营示范项目--上海

宝山区***充电站 
776.00 

集约式柔性公共充电站建设运营示范项目--上海

闵行***充电站 
576.00 

集约式柔性公共充电站建设运营示范项目-上海

杨浦区***充电站 
380.00 

集约式柔性公共充电站建设运营示范项目-上海

宝山区***充电站 
380.00 

集约式柔性公共充电站建设运营示范项目-上海

杨浦区***充电站 
576.00 

集约式柔性公共充电站建设运营示范项目-上海

闵行区***充电站 
576.00 

集约式柔性公共充电站建设运营示范项目-上海

闵行区***充电站 
380.00 

集约式柔性公共充电站建设运营示范项目-上海

嘉定区***充电站 
380.00 

上海小计 4,980.00 --- 

合计 47,247.70 --- 

截至本反馈意见回复之日，除上述已确定站点的项目外，公司已就充电站建设项目完成

了初步选址并与相关业主方、合作方进行了洽谈，预计未来签署协议金额足够覆盖本次募集

资金所需投资金额。 

2、是否存在置换董事会前投入的情形 

2020 年 6 月 28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本次

募投项目不存在董事会前的投入。 

（二）补充流动资金 

截至本反馈意见回复出具日，本募投项目尚未实施。本次募投项目待募集资金到位后实

施，不存在董事会前的投入。 

三、募投项目效益测算过程、测算依据结合公司现有业务、可比公司同类业务的效益

情况，说明募投项目效益测算的谨慎性及合理性 

（一）电动汽车集约式柔性公共充电站建设运营示范项目 

根据项目规划，本项目建成后内部收益率（税后）10.83%，项目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 

1、募投项目效益测算过程、测算依据 

本次募投项目效益测算均以公司 2019 年度电动汽车充电实际营运情况为基础进行，相

关假设条件较为合理。 

涉及营收的假设指标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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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参数名称 假设指标 指标数据来源 

1 
单堆首年充电量 

（度电） 
1,100,000 

公司 2019 年以前投入运营的电动汽车充电站点 2019 年

度单堆平均充电量为 1,246,312.39 度电，考虑到各地区

电动汽车保有量存在一定差异，为谨慎起见，将本指标

假设为 1,100,000 度电 

2 单堆年度充电量增幅 0%、5%、10% 

根据预计电动汽车保有量的增幅，预计本项目单堆年度

充电量增幅为投运第 1-2 年增幅 10%，投运第 3-5 年增

幅 5%，投运 5 年后趋于平稳。 

3 
单位服务费收入 

（元/度） 
0.45 

公司 2019 年以前投入运营的电动汽车充电站点 2019 年

度平均充电服务费单价为 0.48 元/度，考虑到各地区消

费水平存在一定差异，为谨慎起见，将本指标假设为

0.45 元/度 

4 
代收电费电价 

（元/度） 
0.42 

公司 2019 年以前投入运营的电动汽车充电站点于 2019

年度平均充电服务费单价为 0.51 元/度，考虑到各地区

电价存在一定差异，公司谨慎起见，将本指标假设为

0.42 元/度 

5 
配电设备残值回收（万元

/堆） 
34.80 根据核心材料使用年限与市场价值估计 

6 
充电堆使用寿命 

（年） 
8 

公司按照充电堆理论使用寿命和技术创新进度，并基于

谨慎性考虑将本指标假设为 8 年 

涉及成本费用的假设指标如下表所示： 

序号 参数名称 假设指标 指标数据来源 

1 电损比例（%） 8.70% 

电动汽车充电站中，由于电力系统收费的计量点一般设在

10（20）kV 侧，而电动汽车充电的计量点设在直流侧，二

者之间存在差值。该差值除以电力系统的计量值，即为电

损系数。 

公司按照实际运营经验和理论测算预估本项目电损比例。 

2 
充电工人数 

（个/电站） 
2 按照实际运营的充电工人数进行测算。 

3 
充电工人工成本 

（万元/年） 
9.00 按照实际运营的充电工人数及平均工资进行测算。 

4 
其他杂费 

（万元/堆/年） 
4.42 

主要包括设备维护和材料费、财产保险费、监控中心运营

支出等，按照实际运营的其他杂费进行测算。 

5 交易手续费（%） 0.60% 按照实际运营的交易手续费进行测算。 

6 
场地租赁 

（万元/堆/年） 
12.00 

根据实际运营的租赁费用，按照 16 个终端每个 600 元/月，

充电堆 2400 元/月进行测算。 

（1） 预计营收的测算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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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T 年 T+1 年 T+2 年 T+3 年 T+4 年 T+5 年 T+6 年 T+7 年 T+8 年 T+9 年 T+10 年 

1 
当年新增投资充电堆

数量（个） 
53 140 105 --- --- --- --- --- --- --- --- 

2 
当年有效使用充电堆

数量（个） 
--- 95.38 239.63 298.00 298.00 298.00 298.00 298.00 298.00 202.63 58.38 

2.1 其中：第一年投建的 --- 46.38 53.00 53.00 53.00 53.00 53.00 53.00 53.00 6.63 --- 

2.2 其中：第二年投建的 --- 49.00 140.00 140.00 140.00 140.00 140.00 140.00 140.00 91.00 --- 

2.3 其中：第三年投建的 --- --- 46.63 105.00 105.00 105.00 105.00 105.00 105.00 105.00 58.38 

3 充电量（度电） --- 110,013,750 291,230,500 387,460,150 413,185,658 433,844,940 451,454,070 459,158,065 459,158,065 312,204,372 89,944,134 

4 
单位服务费收入（元/

度） 
0.45 0.45 0.45 0.45 0.45 0.45 0.45 0.45 0.45 0.45 0.45 

5 代收电费电价（元/度） 0.42 0.42 0.42 0.42 0.42 0.42 0.42 0.42 0.42 0.42 0.42 

6 
当年代收电费收入

（万元） 
--- 4,620.58 12,231.68 16,273.33 17,353.80 18,221.49 18,961.07 19,284.64 19,284.64 13,112.58 3,777.65 

7 
当年服务费收入（万

元） 
--- 5,004.53 13,248.08 17,625.56 18,795.82 19,735.61 20,536.65 20,887.10 20,887.10 14,202.18 4,091.56 

8 当年总收入（万元） --- 9,625.10 25,479.76 33,898.89 36,149.61 37,957.09 39,497.72 40,171.74 40,171.74 27,314.76 7,869.21 

（2）内部收益率的测算过程 

序号 项目名称 T 年 T+1 年 T+2 年 T+3 年 T+4 年 T+5 年 T+6 年 T+7 年 T+8 年 T+9 年 T+10 年 合计 

现金流入： --- --- --- --- --- --- --- --- --- --- --- --- 

1 服务费收入 --- 4,620.58 12,231.68 16,273.33 17,353.80 18,221.49 18,961.07 19,284.64 19,284.64 13,112.58 3,777.65 143,121.46 

2 代收电费收入 --- 5,004.53 13,248.08 17,625.56 18,795.82 19,735.61 20,536.65 20,887.10 20,887.10 14,202.18 4,091.56 155,014.17 

3 配电设备残值回收 --- --- --- --- --- --- --- --- 1,844.40 4,872.00 3,654.00 10,370.40 

 
现金流入小计 --- 9,625.10 25,479.76 33,898.89 36,149.61 37,957.09 39,497.72 40,171.74 42,016.14 32,186.76 11,523.21 308,506.02 

现金流出：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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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T 年 T+1 年 T+2 年 T+3 年 T+4 年 T+5 年 T+6 年 T+7 年 T+8 年 T+9 年 T+10 年 合计 

1 建站成本支出 7,600.54 29,261.86 20,087.60 --- --- --- --- --- --- --- --- 56,950.00 

2 电费支出 --- 4,620.58 12,231.68 16,273.33 17,353.80 18,221.49 18,961.07 19,284.64 19,284.64 13,112.58 3,777.65 143,121.46 

3 电损支出 --- 401.99 1,064.16 1,415.78 1,509.78 1,585.27 1,649.61 1,677.76 1,677.76 1,140.79 328.66 12,451.57 

4 其他杂费支出 --- 195.14 716.32 1,177.63 1,315.98 1,315.98 1,315.98 1,315.98 1,315.98 1,120.84 599.66 10,389.49 

5 充电设施人员费用支出 --- 400.50 958.50 1,206.00 1,206.00 1,206.00 1,206.00 1,206.00 1,206.00 805.50 247.50 9,648.00 

6 场地租赁支出 --- 1,144.50 2,875.50 3,576.00 3,576.00 3,576.00 3,576.00 3,576.00 3,576.00 2,431.50 700.50 28,608.00 

7 交易手续费 --- 57.75 152.88 203.39 216.90 227.74 236.99 241.03 241.03 163.89 47.22 1,788.81 

8 税金及附加 --- 36.88 97.63 129.89 138.51 145.44 151.34 153.93 153.93 104.66 30.15 1,142.37 

 
现金流出小计（所得税前） 7,600.54 36,119.20 38,184.27 23,982.02 25,316.97 26,277.92 27,096.99 27,455.34 27,455.34 18,879.77 5,731.34 264,099.69 

净现金流（所得税前） -7,600.54 -26,494.10 -12,704.51 9,916.87 10,832.64 11,679.17 12,400.72 12,716.40 14,560.80 13,306.99 5,791.88 44,406.33 

9 企业所得税 --- 226.07 675.30 1,023.60 1,252.55 1,464.18 1,644.57 1,723.49 1,723.49 1,119.00 249.33 11,101.58 

 
现金流出小计（所得税后） 7,600.54 36,345.27 38,859.57 25,005.63 26,569.52 27,742.10 28,741.56 29,178.83 29,178.83 19,998.77 5,980.67 275,201.28 

净现金流（所得税后） -7,600.54 -26,720.17 -13,379.81 8,893.26 9,580.09 10,214.99 10,756.15 10,992.91 12,837.31 12,187.99 5,542.55 33,30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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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募投项目效益测算的谨慎性及合理性 

（1）公司现有业务情况 

①公司对募投项目效益测算的毛利率显著低于过往年度实际毛利率水平，测算较为谨慎、

合理 

2018 年度、2019 年度，公司“新能源电动汽车充电”业务中充电运营业务的收入及毛

利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收入 6,226.94 5,377.54 

毛利 1,417.39 1,181.54 

毛利率 22.76% 21.97% 

如上表所示，从公司过往年度电动汽车充电运营业务的实际开展情况来看，其毛利率保

持在 21%-23%之间。 

本次发行的募投项目中，公司达产后预计年收入为 40,171.74 万元，成本为 33,277.79

万元，对应毛利率为 17.16%，因此公司本次募投项目毛利率较 2018 年度和 2019 年度可比

业务毛利率相对较低，公司对募投项目效益测算较为谨慎、合理。 

②疫情对公司充电运营业务有所影响，但随着疫情逐渐得到控制，公司充电运营业务已

逐步恢复，对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不存在重大不利影响 

受新冠疫情影响，预计 2020年度充电运营业务的毛利率会有所下降，但随着 2020年下

半年疫情逐渐得到控制以及社会经济秩序的逐步恢复，公司电动汽车充电运营业务也逐步恢

复至正常水平。 

2020年度各月份公司充电运营业务具体情况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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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可比公司同类业务的效益情况 

同行业上市公司特锐德、易事特、万马股份、科士达等未单独披露电动汽车充电业务营

业收入及毛利率情况。 

近年来，同行业公司将电动汽车充电运营项目作为再融资募投项目的主要包括万马股份

（002276.SZ）非公开发行（2016 年 3月预案，2017 年 7月发行）和易事特（300376.SZ）

非公开发行（2020 年 3月预案，目前尚未进行申报）。根据其公开披露的非公开发行股票预

案及相关文件，其对应项目的收益指标分别为： 

单位：万元 

证券简称 项目名称 
项目总 

投资额 

拟使用募集资

金投资额 
经济效益 

万马股份 
I-ChargeNet 智能充电网络

建设项目（一期） 
96,078.75 96,000.00 

总体财务内部收益率（税后）为 

12.86% 

易事特 
新能源汽车充电站建设

及运营项目 
18,561.62 13,000.00 

本项目内部投资收益率（税后）为

19.42%，税后静态投资回收期为 5.66

年。项目运营期间年均税后净利润

3,545.59 万元，项目具有较高的经济

效益。 

发行人 

电动汽车集约式柔性公

共充电站建设运营示范

项目 

56,950.00 56,000.00 

财务内部收益率（所得税后）为

10.83%。达产后年均净利润为 3,001.50

万元。 

如上表所示，基于谨慎性经济效益预测，本募投项目收益率较同行业可比公司募投项目

收益率略低，不存在显著差异。 

（二）补充流动资金 

本项目不直接产生效益，有利于补充公司未来业务发展的流动资金需求，进一步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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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前后公司充电运营业务情况 

求和项:总充电度数（万度） 求和项:消费金额（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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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资本结构，为公司未来几年内业务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会计师的核查与结论 

核查程序： 

1、查阅发行人募投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2、就本次募投项目投资和效益测算的情况、使用进度安排对发行人相关业务人员、技

术人员和财务人员进行访谈； 

3、对发行人实际运营的充电站点情况进行了核查； 

4、获取并查阅了发行人新能源汽车业务相关专利及专项课题等。 

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 

1、募投项目具体投资数额安排明细、投资数额的测算依据和测算过程符合实际情况，

募集资金对应部分的投资构成均属于资本性支出； 

2、募投项目资金使用和项目建设进度安排符合实际情况，本次募投项目最新进展情况

与上述安排相符，不存在置换董事会前投入的情形； 

3、本次募投项目效益测算的过程合理、谨慎； 

 

反馈意见 3、请申请人说明尚未了结的诉讼、仲裁等事项，请详细披露作为被告或被申

请人的案件是否充分计提预计负债、作为原告或申请人是否充分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请保荐机构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公司尚未了结的诉讼、仲裁等事项如下表： 

单位：万元 

诉讼(仲裁)基本情况 涉案金额 预计负债 诉讼(仲裁)进展 

深圳市贝洛安玛蕾娜服饰有限公司诉深圳奥特迅

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租赁合同纠纷案件 
798.44 

已根据一审判决计

提预计负债 

一审已判决。二审已

开庭尚未判决 

深圳市万众城集团有限公司诉深圳市鹏电跃能能

源技术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件 
0.85 

已根据一审判决计

提预计负债 

一审已判决。二审尚

未开庭 

注：截至本回复出具日，符邓兴案已结案，黄协劳动争议案件也已于 2020 年 12 月 3

日仲裁结束，公司均胜诉，不涉及预计负债、资产减值准备情况。 

一、深圳市贝洛安玛蕾娜服饰有限公司诉深圳奥特迅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租赁合同

纠纷案件 

（一）本案件的主要过程 

1、本案件系公司自有物业奥特迅电力大厦第 5、6 层整层（以下简称“租赁物业”）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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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方深圳市贝洛安玛蕾娜服饰有限公司（简称“贝洛安公司”）就房屋租赁相关损失提起的

诉讼，请求公司赔偿 798.44 万元，公司就贝洛安公司违约责任提出反诉。 

2、目前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已于 2020年 3月 23日作出一审判决（（2019）粤

0305 民初 3046 号），判处双方租赁协议于 2018 年 9 月 12 日解除，公司返还租赁押金、支

付装修损失，贝洛安公司支付房屋占有使用费、水电费、物业费等相关支出，并驳回双方其

他诉讼/反诉请求。目前二审已开庭尚未判决。 

（二）预计负债、资产减值损失计提情况 

1、根据一审判决，扣除贝洛安公司向奥特迅公司支付的相关费用，奥特迅公司需支付

给贝洛安公司的费用净额为 118 万元，此外，奥特迅公司需支付的案件相关受理费及评估费

合计 5.03万元，合计 123.03万元。奥特迅公司基于谨慎性原则，按一审判决结果计提预计

负债 125万元。公司预计二审判决结果相对于一审判决结果来说对公司更为有利，因此公司

根据一审判决结果计提预计负债金额是充分的。 

2、本案件不涉及资产减值损失事项，无需计提资产减值损失。 

二、深圳市万众城集团有限公司诉深圳市鹏电跃能能源技术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件 

（一）本案件的主要过程 

1、本案件系公司电动汽车充电运营业务拟合作方深圳市万众城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万众城集团”）由于合作建设运营的电动汽车充电站项目建设进度纠纷，就场地使用费

提起的诉讼，主要诉讼请求为：公司支付场地使用费 0.85万元。 

2、公司子公司鹏电跃能就万众城集团违约责任提出反诉，主要诉讼请求为：①解除双

方签订的《深圳龙华万众城充电站合作运营协议书》；②万众城集团赔偿损失包括违约金、

施工费、设施设备、拆除设施设备费等。 

3、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已于 2020年 7 月 2日作出一审判决（（2019）粤 0304

民初 27468 号），判处双方签订的《深圳龙华万众城充电站合作运营协议书》解除，鹏电跃

能拆除已安装的充电设备并将场地恢复原状，万众城集团赔偿鹏电跃能损失 1,265,053.73

元，驳回双方的其他诉讼/反诉请求。目前二审尚未开庭审理。 

（二）预计负债、资产减值损失计提情况 

1、根据一审判决，万众城集团赔偿鹏电跃能损失 1,265,053.73 元，驳回双方的其他诉

讼/反诉请求，鹏电跃能无需支付万众城集团的场地使用费。对于尚未发生预计未来可能发

生的拆除设施设备费 157,808.13 元，公司已全额计提了预计负债。 

2、公司未计提资产减值损失。 

本项目前期投入的设施设备金额为 2,133,663.41 元，均为标准充电设备，未发生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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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象，不需要计提资产减值损失。 

会计师的核查与结论 

核查程序： 

1、查阅奥特迅公司提供的未决诉讼、未决仲裁事项清单及相关材料，了解相关案件的

基本情况、诉讼进展及应对措施； 

2、查询中国裁判文书网等公开网站，了解奥特迅公司涉及诉讼、仲裁等情况； 

3、了解上述案件截至本反馈意见回复报告出具日的最新进展情况，核查奥特迅公司预

计负债、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是否充分谨慎； 

4、对奥特迅公司诉讼律师发函询证未决诉讼、未决仲裁事项并取得回函，对上述案件

的进展情况进行复核。 

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针对奥特迅公司尚未了结的诉讼、仲裁等事项，

奥特迅公司相关的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预计负债、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

金额充分合理。 

 

专此说明，请予察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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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华核字[2021]000106 号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 

反馈意见中有关财务事项说明 

专项报告 第 19 页 

 

 

 

 

中国·北京 

 （项目合伙人） 张朝铖 

 中国注册会计师：  

  刘国平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二日 


	深圳奥特迅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中
	有关财务事项的说明
	一、自本次发行相关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起至今，公司实施或拟实施的财务性投资（包括类金融投资）情况，是否存在投资产业基金、最近一期末持有金额较大、期限较长的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借予他人款项、委托理财等财务性投资的情形
	（一）关于财务性投资、类金融投资的相关规定
	1、财务性投资
	2、类金融业务

	（二）自本次发行相关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起至今以及最近一期末，公司财务性投资（包括类金融投资）情况
	1、类金融
	2、产业基金
	3、公司交易性金融资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等可能涉及财务性投资的科目相关情况
	（1）货币资金
	（2）其他应收款
	（3）其他流动资产
	（4）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一、募投项目的具体内容，投资数额的测算依据和测算过程，募集资金对应部分的投资构成是否属于资本性支出
	（一）电动汽车集约式柔性公共充电站建设运营示范项目
	1、募投项目的具体内容、测算依据和测算过程
	2、募集资金对应部分的投资构成是否属于资本性支出

	（二）补充流动资金

	二、募投项目资金使用和项目建设进度安排，是否存在置换董事会前投入的情形
	（一）电动汽车集约式柔性公共充电站建设运营示范项目
	1、募投项目资金使用和项目建设进度安排
	2、是否存在置换董事会前投入的情形

	（二）补充流动资金

	三、募投项目效益测算过程、测算依据结合公司现有业务、可比公司同类业务的效益情况，说明募投项目效益测算的谨慎性及合理性
	（一）电动汽车集约式柔性公共充电站建设运营示范项目
	1、募投项目效益测算过程、测算依据
	（1） 预计营收的测算过程

	（2）内部收益率的测算过程
	2、募投项目效益测算的谨慎性及合理性
	（1）公司现有业务情况
	（2）可比公司同类业务的效益情况


	（二）补充流动资金

	一、深圳市贝洛安玛蕾娜服饰有限公司诉深圳奥特迅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租赁合同纠纷案件
	（一）本案件的主要过程
	（二）预计负债、资产减值损失计提情况

	二、深圳市万众城集团有限公司诉深圳市鹏电跃能能源技术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件
	（一）本案件的主要过程
	（二）预计负债、资产减值损失计提情况



